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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

知”，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翼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孙旭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旭东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孙旭东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因孙旭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经董事会对董

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后，公司董事会提名胡智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胡智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根据目前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启迪科服”）签署《借款展期合同》, 截至目前，公司向启迪科服的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

币 18,544.76 万元，以上借款本息期限展期一年。展期期间，公司按照原协议约定还款方

式履行还款义务，即借款利率为 6.5%/年（单利）。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翼先生、郭萌先生回避了表决，由 7 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近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分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研发分公

司、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循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攸县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桑德顺宝化成株式会社拟与关联方北京新易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共同签

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相关债权债务抵销完成后，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应付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440,273.97 元。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债权债

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旨在有效化解部分应收款项回收的不确定性，减少资金占用，有利于

降低公司财务流动性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由于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亦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一项、第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现申请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5:00-17:00 在北京市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

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1）。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七日 

  



附件一：简历 

胡智波先生，男，1981 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8 月至今历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数字环卫（合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西南大区总经

理职务等职务。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8 月曾担任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战略市场部

高级经理、宁波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启迪网安和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截止目前，胡智波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胡智波未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